深圳市龙岗区妇幼保健院2026-2027年度工程招标代理遴选
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服务费用部分
	1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服务费用收取方式和标准
	8
	招标代理费用依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 号)阶梯式取费标准，在下浮10%的基础上，每下浮5%得2分，满分8分。

	
	2
	最低收费标准
	2
	最低收费标准低于3000元（含）得2分；
最低收费标准3000元（不含）-3500元（含）得1.5分；
[bookmark: _GoBack]最低收费标准3500元（不含）-4000元（含）得1分；
最低收费标准4000元（不含）-4500元（含）得0.5分。

	2
	技术部分
	45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项目服务方案
	15
	（一）评审内容：
投标供应商按本项目要求提供建设工程招标代理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理实施总体思路及技术方案；
2.紧急建设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3.项目集中期满足响应时间的措施；
4.项目投标供应商不满足法定数量时的分析与对策。
（二）评审依据：
满足以上四项要求得8分，满足以上三项要求得6分，满足以上两项要求得4分，满足以上一项要求得2分，其它情况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
（1）优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全面，具体，表达清晰、完整、严谨、针对性强、科学合理、贴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得7分；
（2）良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较全面，较具体，表达较清晰、较完整、较严谨，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较贴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较强的，得3分；
（3）中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基本全面，表达基本清晰，针对性一般、基本贴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可操作性一般的，得1分；
（4）差评分标准：对项目实施方案的内容描述缺失，表达不清晰，无实际操作意义或与项目关联度不大，得0分。

	
	2
	异议投诉处理能力
	10
	（一）评分内容：
投标供应商需提供建设工程异议投诉项目处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异议情况；
2、招标代理机构异议回复方案；
3、代理机构内部异议投诉处理机制方案。
（二）评分依据：
1.满足以上三个方面得5分，未满足不得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代理机构在处理异议中充分发挥了专业能力，有力为招标人解决问题，得5分；
（2）方案较合理、有一定针对性、一定可操作性，评审为良加2分；
（3）方案较一般、针对性一般、可操作性一般，评审为中加1分；
（4）方案较差、针对性、无可操作性，评审为差不加分。

	
	3
	项目重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合理化建议
	10
	（一）评分内容：
投标供应商详细说明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理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等问题进行分析，包括：
1.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代理重点难点分析；
2.应对措施；
3.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二）评分依据：
满足以上三个方面得5分，满足以上任意两个方面得3分，满足以上任意一个方面得1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优评分标准：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内容齐全，对关键问题有深刻且全面的理解，正确识别并分析了项目中遇到的复杂性和挑战问题，提出的解决策略明确、具体，且针对性强的措施，建议具有前瞻性，能够预防潜在问题的，得5分；
（2）良评分标准：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内容齐全，对问题的理解较为全面，但可能缺乏深度，识别了大部分难点，但对其复杂性的理解可能不够深入，解决策略基本合适，但可能缺乏灵活性或全面性。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可能不够系统和全面的，得2分；
（3）中评分标准：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内容较为齐全，对问题的理解基本正确，但遗漏了一些重要方面，难点识别不够准确，对部分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忽视，解决策略基本可行，但可能缺乏针对性或效率，建议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可能缺乏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得1分；
（4）差评分标准：内容不全的（没有完整包含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合理化建议等四部分）；对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偏差或遗漏，未能有效识别或分析项目中的难点，解决策略不明确或无法实施，建议无关紧要，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的，得0分；
备注：未提供的本项不得分

	
	4
	档案管理方案
	10
	（一）评审内容：
1.考察投标人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档案管理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档案管理完整性、条理性、信息安全、检索方便性等）；
（二）评分标准：
满足以上内容得5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方案包含以上要求内容，表述清晰，可操作性强，档案样例资料目录清晰、资料齐全、条理有序得5分；
2.方案包含以上内容，表述较清晰，可操作性较强，档案样例资料目录较清晰、资料较齐全得2分；
3.方案表述较差，不具可操作性，档案样例资料总体差不得分。

	
	5
	内部控制方案
	10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要求提供建设工程招标项目内部控制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1） 投标人内部建设工程招标规范；
（2） 投标人内部建设工程招标工作指引阐述；
（3） 内部控制方案的实施
（二）评分标准：
满足以上内容得5分，未满足不得分。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各投标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进一步评审：
（1） 招标规范及工作指引覆盖全面，逻辑严密；
（2） 内部控制权责分明，职责清晰。
（3） 内部控制方案的实施合理可行。
优秀：满足以上三项内容及标准要求的，得5分；
良好：满足以上二项内容及标准要求的，得2分；
中等：满足以上一项内容及标准要求的，得1分；
差等：上述情况之外的，不得分。

	3
	综合实力
	35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同类项目业绩情况
	10
	（一）评分内容（2023年4月1日至今的项目业绩）：
（1）每有一项有效建设工程招标代理项目业绩，得1分，最高得6分；
（2）每有一项有效小型工程招标代理项目业绩，得0.5分，最高得4分；
不提供或者不能有效证明的，得0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主要服务内容）作为得分依据。
2.通过合同关键信息无法判断是否得分的，还须同时提供能证明得分的其它证明资料，如项目报告或合同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等。
3.未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相关证明材料无法判断是否符合评分要求）的不计得分。

	
	2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8
	（一）评分内容：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在此基础上：
1)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2分；
2)具备一级工程建设类执业资格或者招标师职业资格（或招标采购从业人员能力评价中级或以上证书），得3分；
3）具有工程类或者经济类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得3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供应商缴纳的近1个月（由于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最近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可往前顺延1个月）的社保证明作为证明依据，如投标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1个月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如为退休返聘人员则提供劳动合同或返聘协议复印件。
2.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的学历证书复印件；
3.相关证书提供扫描件，扫描件不清晰或无法判断的，不得分。

	
	3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
	6
	（一）评分内容：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不少于3人，且均需为投标供应商本单位自有员工（以社保为准），否则本项不得分，在此基础上按以下内容评分：
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除外）：
1.团队成员具有不少于5年工作经验的，每提供1人，得1分，本项满分3分；
2.团队成员中每有1人具有5个以上工程招标代理业绩，得1分，本项满分3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供应商缴纳的近1个月（由于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最近1个月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可往前顺延1个月）的社保证明作为证明依据，如投标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1个月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如为退休返聘人员则提供劳动合同或返聘协议复印件。
2.工作经验提供招标代理单位为项目团队成员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资料（从业经验时间段内的社保缴纳明细均要提供），间断3个月以内的可以累加，间断3个月以上的以最近一段连续缴纳社保时间计算从业经验时间。
3.业绩要求提供项目招标公告截图作为得分依据，需体现人员名称。
4.同一人符合两项可累计得分。

	
	4
	诚信
	5
	根据《深圳市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投标人在参与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活动中出现诚信相关问题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满分。（提供《诚信承诺函》原件，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不提供不得分。如被认定提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的，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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